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3,8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455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摇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与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发行方式。 其

中网下发行数量不超过

760

万股，即本次发行总量的

20%

；网上发行数量为

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2010

年

10

月

11

日修订），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

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将就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

、网上路演时间：

2011

年

4

月

8

日（

T-1

，周五）

9:00-12:00

2

、网上路演网址：中小企业路演网（网址：

http://smers.p5w.net

）

3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

摘要》 已刊登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

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7

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芦潮港镇同汇路

１

号综合大楼

Ａ

区

４

楼）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上市公告书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 � � �

�证券简称：

１１

上港

０１

证券代码：

１２２０６５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５０

亿元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上 市 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推荐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绪言

重要提示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公司”或“上港集团”）董事会成员已批准本上市公告书，保证其中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称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的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证所”）对公司债券上市的核准，不表明对该债券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

或保证。 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险，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自行负责。

本期债券评级为

ＡＡＡ

级；本期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的净资产为

３３６．９０

亿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本期债券上市前，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４０．０６

亿元 （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及

２００９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平均值），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

第二节 发行人简介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名称：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芦潮港镇同汇路

１

号综合大楼

Ａ

区

４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３５８

号（国际港务大厦）

注册资本：

２０

，

９９０

，

８００

，

１３２

元

法定代表人：陆海祜

二、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主要业务情况

１

、主要业务概况

发行人经营范围为：国内外货物（含集装箱）装卸（含过驳）、储存、中转和水陆运输；集装箱拆拼箱、清洗、修理、制造和租赁；

国际航运、仓储、保管、加工、配送及物流信息管理；为国际旅客提供候船和上下船舶设施和服务；船舶引水、拖带，船务代理，货运

代理；为船舶提供燃物料、生活品供应等船舶港口服务；港口设施租赁；港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港口码头建设、管理和经营；港

口起重设备、搬运机械、机电设备及配件的批发及进出口（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集装箱装卸、散杂货装卸、港口服务和港口物流四大类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共拥有生产泊位

１４２

个（含国际集装箱泊位

４２

个），其中，万吨级泊位

８１

个，吞吐能力

２３

，

０９９

万吨

（含国际集装箱吞吐能力

１

，

８２６

万标准箱），生产用泊位长度

２６．９

公里（含国际集装箱泊位

１２．９

公里），生产用仓库总面积

２０．３

万平

方米，生产用堆场总面积

７９７．３

万平方米，其中：集装箱堆场

６３４．３

万平方米，箱容量

８５．９

万个标准箱，生产用装卸机械

５

，

８３８

台。

２００９

年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为

５．９２

亿吨，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大港的地位；其中，发行人的货物吞吐量达

３．６５

亿吨，占全港的

６１．６５％

。

２００９

年上海港的集装箱吞吐量达

２

，

５００．２

万标准箱，在世界集装箱港口排名连续三年保持第二；上海港所有的集装箱吞

吐量均由发行人及下属企业完成。 近三年一期上海港及发行人主要业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上海港及上港集团业务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吞吐量

同比增

幅

吞吐量 同比增幅 吞吐量

同比增

幅

吞吐量

同比增

幅

上海港货物吞吐量（万吨）

４８

，

３８７．９ １１．３％ ５９

，

２０５．２ １．８％ ５８

，

１７０．１ ３．６％ ５６

，

１４５ ４．５％

发行人货物吞吐量（万吨）

３１

，

６７７．１ １９．０％ ３６

，

５０１．５ －１．１％ ３６

，

９１３．３ ４．６％ ３５

，

２７９ １６．５％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万

ＴＥＵ

）

２

，

１６０．７ １８．５％ ２

，

５００．２ －１０．７％ ２

，

８００．６ ７．１％ ２

，

６１５．２ ２０．４％

发行人集装箱吞吐量（万

ＴＥＵ

）

２

，

１６０．７ １８．５％ ２

，

５００．２ －１０．７％ ２

，

８００．６ ７．１％ ２

，

６１５．２ ２０．４％

注

１

：上表中所统计的吞吐量均为上海港吞吐量，未包括发行人在上海港以外地区投资企业的吞吐量。

注

２

：在上海港区，有公共码头和专业码头之分，发行人拥有所有上海港集装箱码头和散杂货公共码头，上海港全港的货物吞

吐量包含了上港集团和专业码头吞吐量的总和。

２

、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

发行人主要从事集装箱装卸、散杂货装卸、港口服务和港口物流四大类业务。 发行人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主营业务收入构情况如下：

上港集团主营业务收入按服务种类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集装箱业务

７１１

，

２９８．３３ ５１．７７％ ７７６

，

２９３．２３ ４８．０１％ ９０７

，

５２０．５０ ５１．２６％ ８１６

，

４１４．５５ ５１．４８％

散杂货业务

１５８

，

１４７．４４ １１．５１％ １９５

，

９５５．９０ １２．１２％ ２０９

，

３４０．５６ １１．８２％ １５６

，

６６１．９０ ９．８８％

港口物流

２４３

，

７１３．２５ １７．７４％ ２７４

，

９３８．２３ １７．００％ ３１３

，

３３５．０４ １７．７０％ ２５８

，

８６１．３８ １６．３２％

港口服务

３０５

，

８４４．２４ ２２．２６％ ４２６

，

４２５．９１ ２６．３７％ ４４０

，

５１０．９３ ２４．８８％ ４１２

，

３１０．７３ ２６．００％

其他

１７

，

４１９．３０ １．２７％ ４７

，

９８６．０５ ２．９７％ １９

，

２６５．６３ １．０９％ １２

，

１０７

，

８０ ０．７６％

各业务分部

内互相抵减

－６２

，

５２７．３２ －４．５５％ －１０４

，

５６４．５０ －６．４７％ －１１９

，

５８３．０１ －６．７５％ －７０

，

３２３．２８ －４．４３％

合计

１

，

３７３

，

８９５．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１

，

６１７

，

０３４．８１ １００．００％ １

，

７７０

，

３８９．６４ １００．００％ １

，

５８６

，

０３３．０８ １００．００％

（二）发行人设立、上市及股本变更情况

１

、发行人的设立

发行人前身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系经上海市人民政府以沪府［

２００３

］

６

号《关于同意上海港务局改制为上海国际

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由原上海港务局于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４

日改制成立，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５０

亿元。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经商务部以商资批［

２００５

］

８８０

号《关于同意设立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上海国际港务

（集团）有限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取得商务部商外资资审字［

２００５

］

０１５６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改

制后，上港集团的股本总额为

１

，

８５６

，

８９８．３０

万元，其中：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市国资委”）、上海同盛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盛集团”）、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以原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有

限公司经评估后的净资产

１

，

２９９

，

８２８．８１

万元出资，并分别持股

５０％

、

１９％

、

０．５％

和

０．５％

；招商局国际码头（上海）有限公司以外币现

汇折合人民币

５５７

，

０６９．４９

万元出资，持股

３０％

。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安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实收股本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安永大华业字［

２００５

］第

０６７６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８

日，公司取得由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股沪总

字第

０３８７３８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

、发行人的上市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８０

号《关于核准上海国际港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暨换股吸收合并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知》核准，并取得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

２００６

］第

９４８

号《关于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

批复》和商务部商资批［

２００６

］第

１７６９

号《商务部关于原则同意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

限公司的批复》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并换股吸收合并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

箱”）。 公司该次共公开发行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的普通股股票

２

，

４２１

，

７１０

，

５５０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３．６７

元，用于换取上港集

箱除上港集团所持股份外，未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及第三方所持全部股份。换股比例为

１

：

４．５

，即每

１

股上港集箱股票可换取

４．５

股上港集团股票。上海起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外轮理货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自愿行使现金选择权。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向行使现金选择权的上港集箱股东支付现金对价并换取其持有的上港集箱股份。

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０

，

９９０

，

６９３

，

５３０

股。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经上证所上证上字［

２００６

］

６８７

号《关于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易的通

知》批准，公司股票在上证所上市挂牌交易。

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股东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发起人股）

１８

，

５６８

，

９８２

，

９８０ ８８．４６

—

其中：上海市国资委

９

，

２８４

，

４９１

，

４９０ ４４．２３

国家股

招商局国际码头（上海）有限公司

５

，

５７０

，

６９４

，

８９４ ２６．５４

境外法人股

同盛集团

３

，

５２８

，

１０６

，

７６６ １６．８１

国有法人股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９２

，

８４４

，

９１５ ０．４４

国有法人股

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

９２

，

８４４

，

９１５ ０．４４

国有法人股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

，

４２１

，

７１０

，

５５０ １１．５４

—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注）

２

，

４２１

，

７１０

，

５５０ １１．５４

社会公众股

三、股份总数

２０

，

９９０

，

６９３

，

５３０ １００．００

—

注： 发起人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因换股吸收合并上港集箱中作为现金选择权第三方而持有上港集团

５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占上港集团股份总数的

２．５７％

。

３

、发行人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

１

）发行分离交易可转债及认股权证行权

发行人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３

日和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０７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发行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相关议案，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取得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８１

号《关于核准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批准。 公司

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０

日发行了

２

，

４５０

万张分离交易可转债，每手分离交易可转债的认购人可无偿获配

１１９

份认股权证，即认股权证的发

行数量为

２９

，

１５５

万份。

经上证所上证权字［

２００８

］

５

号《关于核准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权证上市交易的通知》审核通过，上述认股权证

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７

日在上证所上市交易，存续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７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６

日。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６

日止，成功行权的认股权证数量为

１０６

，

６０２

份，行权比例为

１

：

１

，公司总股本、注册资本分别因此增加

１０６

，

６０２

股、

１０６

，

６０２

元，上述注册资本变动事项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信会师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１５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公司取得由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变更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１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３９７０

（市

局），注册资本由

２

，

０９９

，

０６９．３５

万元变更为

２

，

０９９

，

０８０．０１

万元。 本次认股权证行权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股东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发起人股）

１２

，

９９８

，

２８８

，

０８６ ６１．９２

—

其中：上海市国资委

９

，

２８４

，

４９１

，

４９０ ４４．２３

国家股

同盛集团

３

，

５２８

，

１０６

，

７６６ １６．８１

国有法人股

上海久事公司

９２

，

８４４

，

９１５ ０．４４

国有法人股

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

９２

，

８４４

，

９１５ ０．４４

国有法人股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７

，

９９２

，

５１２

，

０６４ ３８．０８

—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

，

９９２

，

５１２

，

０６４ ３８．０８

—

三、股份总数

２０

，

９９０

，

８００

，

１３２ １００．００

—

（

２

）非公开发行

Ａ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２７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召开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拟向同盛集团非公开发行

１

，

７６４

，

３７９

，

５１８

股

Ａ

股，用于购

买同盛集团持有的上海同盛洋西港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上海同盛洋东港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该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事宜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获得上海市国资委沪国资委产权［

２０１０

］

４５４

号《关于同意以上海同盛洋西港口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同盛洋东港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认购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有关问

题的批复》批准，并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３９５

号《关于核准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尚待实施。

（

３

）除上述事项外，发行人上市以来未发生过其他股本变动情况。

三、发行人的相关风险

（一）财务风险

１

、偿债风险

发行人长期以来经营稳健、财务结构稳定、无不良信用记录，同时也非常注意负债期限结构管理和资金管理。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合并财务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为

４０．４５％

，流动比率为

１．１５

，速动比率为

１．１０

，利息保障倍数为

１８．１５

倍，负债水平合

理，偿债能力及短期偿债指标均处于较高水平。

本期债券发行后，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公司债务、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和补充流动资金，预计公司的短期负债占比将有所降

低，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进一步提升，从而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但若未来公司的经营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负债水平不能保

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且公司的经营管理出现异常波动，公司将可能无法按期足额偿付相关债务的本金或利息。

２

、利率波动的风险

近年来，发行人综合采用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分离交易可转债、银行借款等多种债务融资方式筹集资金，通过各种融资渠

道的合理配置， 充分降低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 但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仍受到市场利率的变动影响。 发行人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的利息支出分别为

２９

，

７６４．７９

万元、

４４

，

１８５．２３

万元、

５２

，

５７９．１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三

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若未来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宏观经济环境继续提高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将可能进一步

增加公司的利息支出，从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３

、委托贷款的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发放的单笔金额在

１

，

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委托贷款余额合计为

３７．５６

亿元，主要用于发

行人下属子公司的项目建设及流动资金周转。 上述委托贷款目前尚未预见存在违约的风险，但投资者仍需关注委托贷款的借款

人失去偿还能力，从而导致委托贷款发生损失的风险。

４

、运营成本及财务费用上升的风险

发行人向同盛集团非公开发行

Ａ

股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与总负债规模将进一步增加，公司的运营成本及财务费用也将相

应上升，公司将通过调整航线结构、提升码头运营效率、实施灵活的费率政策、拓展港口物流与邮轮业务等码头增值业务等多方

面举措努力提升经营效益。 但若公司的业务收入增长速度无法达到或超过上述成本、费用上升的速度，公司将可能存在净资产

收益率等财务指标被摊薄的风险。

５

、汇率波动的风险

发行人的主要业务绝大多数以人民币结算，但部分从事国际航运及船舶代理等的业务采用外汇进行结算，因此汇率的波动

将有可能影响公司的财务成本，从而对公司的利润产生影响。 同时，由于占公司主营业务大部分的集装箱、散杂货业务主要为中

国外贸行业服务，因此汇率波动对中国外贸行业的影响也可能间接影响到公司业务量的增减。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公司的汇兑损失（合并财务报表）分别为

４

，

０８５．７６

万元、

２

，

２４６．８８

万元、

１６１．６２

万元以及

４４０．３９

万元。

（二）经营风险

１

、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所引致的风险

发行人从事的港口行业属于国民经济基础产业，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 宏观经济发展状况

及发展趋势对港口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同时港口行业受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也较大，当经济处于扩张期时，运输需求

增加，港口行业的业务量上升；当经济处于低潮期时，运输需求减少，港口行业的业务量降低。 公司所处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

是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为敏感。因此，国际、国内的经济发展走势情况都会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２

、对外贸行业发展的依赖风险

发行人主要为国内外企业的国际贸易提供港口装卸、港口物流及相关港口配套服务。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公司

８９％

以上的集装

箱吞吐量为外贸吞吐量。 因此公司的业务经营与我国外贸行业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外贸行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对公司

的业务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近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总体呈现升值趋势、制造成本的上升以及全球经济复苏尚存在不确定性等因

素，对外贸行业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３

、对腹地经济发展的依赖风险

港口进出口货物需求总量与腹地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腹地经济发展状况，包括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对外贸易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以及区域内的集疏运环境等，都会对集装箱货源的生成及流向产生重要作用，并直接影响到港口货物吞吐量

的增减。因此，港口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腹地经济的发展状况。 上海港的经济腹地主要是由上海市、江

苏省和浙江省形成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辐射力可沿长江上溯至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 上述地区能否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

长的态势对包括发行人所运营码头在内的上海港货物吞吐量，特别是集装箱吞吐量的增长至关重要。

４

、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地位的竞争风险

从国际经济、贸易及航运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来看，集装箱海运正在向船舶大型化、经营联盟化和运输干线化方向发展，因此

国际集装箱枢纽港的作用就显得日益重要。

为此，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旨在促进我国形成布局合理、层次清晰、干支衔接、功能完善、管理高效的国际集装箱运输系

统。 此举将对上海港发展成为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也将会给发行人长远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近年来，

亚洲的集装箱吞吐量已占全球的

５０％

以上，逐渐成为全球集装箱运输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２００９

年上海港共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２

，

５００．２０

万

ＴＥＵ

，排名仅次于新加坡，居世界第二，但其国际中转量仅占吞吐总量的

５．７３％

，仍属于腹地型港口。 而新加坡作为远东

的国际航运中心，承运的周边港口集装箱中转量均达到本港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时，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省都在制定和实

施建设国际集装箱枢纽港计划，目光都瞄向我国大陆充沛的集装箱货源，区域内各主要港口为争夺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地位的竞

争相当激烈。

５

、沿海港口竞争风险

在我国长达

３．２

万公里的漫长海岸线上，目前已自北向南形成了环渤海、长江三角洲、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和西南沿海五大

港口集群，其各自拥有的专属核心腹地区域同时也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与活跃的地区。 由于在地理位置上相隔较远，因此五大

港口集群的主要经济腹地基本没有交叉。 就长三角地区而言，多年来上海港的集装箱吞吐量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随着周边港

口集装箱码头设施的逐步完善，今后对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的分流作用会有所显现，从而影响到发行人业务量的增长速度。 根

据国务院

２００６

年审议通过的《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上述五区域沿海港口建设的规划与实施，将坚持分工合理、相互协作的原

则，实现优势互补、有序竞争。

６

、其它运输方式的竞争风险

近年来，我国海上运输发展迅速。 同时，除传统的集装箱、货物海运方式外，在欧亚大陆桥的贯通、国家大规模铁路建设的推

进、我国腹地及其周边国家干线公路网的完善以及航空货运业的迅猛发展等因素的推动下，我国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也呈现了

快速发展态势。 其它运输方式的发展有效完善和补充了包括海运在内的多式联运物流网络，扩大了海运方式的服务范围；但随

着铁路、公路和空运货运量的增长，将可能由此对海运产生分流作用，故而可能对发行人的业务量产生一定影响。

（三）管理风险

１

、分公司、子公司的管理控制风险

发行人目前通过各下属分公司、子公司从事包括集装箱装卸、散杂货装卸、港口物流、港口服务主营业务等在内的多项业务。同

时，公司部分子公司的经营地域目前分布于武汉、重庆、九江等地。 上述业务范围跨度较大、经营地域分布较广的情况，对公司内部

控制方面提出了较高要求。尽管公司在多年的经营运作中已经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业务管理、资金管理、会计核

算、内部审计等多项内控制度，但由于在人员、业务、财务、资金方面管理跨度大，环节多，仍然存在潜在的管理与控制风险。

２

、海外业务拓展及经营风险

随着发行人国际化战略的稳步推进，公司海外业务的资产规模有所扩大。目前，公司海外子公司主要有上港集箱（澳门）有限

公司、上港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此外，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公司以

２

，

７１６．２５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

２３

，

１６３．０９

万元）收购比利时

ＡＰＭ

码头泽布

吕赫公司

２５％

的股权。未来发行人将继续推进实施国际化战略，由于相关海外业务和资产受到所在国法律法规的管辖，且国际政

治、经济和其他条件较为复杂，公司的海外业务拓展及经营存在一定的风险。

（四）政策风险

１

、港口法律法规或政策变动的风险

港口运输作为基础设施行业长期以来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和鼓励，发行人也由此受益并获得了快速发展。 如果国家对

相应产业政策在未来进行调整或更改，或对港口设施条件、技术水平等标准和政策作出更加严格的规定，将会给公司的业务发展

带来一定的影响。 同时，国家在诸如宏观经济政策、税收政策、外汇政策及进出口贸易政策等方面的变化，都将可能对公司的经

营产生影响。

２

、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均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税收政策。 目前，发行人享受如下税收优惠政策：根据国务院《关

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 （

２００７

）

３９

号】，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公司本部分别按

２２％

、

２４％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和国际航运中心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９

）

９１

号】有关规定，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起，对公司从事装卸搬运业务、运输业务、仓储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下属子公司享受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上海冠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上海明东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免税

上海沪东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１１％

上海港务工程公司、上海海勃物流软件有限公司、上海交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

上海港湾实业总公司、上海外轮理货有限公司、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上海联合国际船舶代

理有限公司、上海集盛劳务有限公司、上海江海国际集装箱货运公司、上海港城危险品物流有限

公司、上海海达通信公司、深圳航华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上海港盛集装箱装卸服务有限公司

２２％

公司向同盛集团非公开发行

Ａ

股完成后， 按非公开发行

１

，

７６４

，

３７９

，

５１８

股测算， 外方股东对发行人的持股比例将被摊薄至

２５％

以下，依照有关法规，该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完成后公司本部将不再享有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 此外，国家税收政策的变

化，也可能对公司及下属公司已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产生影响，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３

、业务收费政策变化风险

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对各类港口业务均制定了相应的费收标准，国内港口企业主要依据交通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

部港口收费规则（外贸部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收费规则（内贸部分）》的规定进行收费。目前，发行人在执行交通部等国家

相关主管部门制定的港口业务费收规则的同时，作为中外合资企业，公司对集装箱等港口装卸业务的费收价格具有自主定价权。

未来如果相关主管部门调整收费项目、费收标准等港口收费政策，将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四）其他风险

１

、不可抗力的风险

公司母港上海港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带， 一般发生在春夏之交的热带风暴或台风可能会给进出上海港的船只带来不便，

从而影响发行人业务的正常开展。

此外，地震、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以及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会对发行人的财产、人员造成损害，并有可能影响公司的正常生

产经营。

第三节 债券发行概况

一、债券名称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

１１

上港

０１

”）。

二、核准情况

本期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２０

号文核准发行。

三、发行总额

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５０

亿元。

四、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一）发行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 网上认购按“时间优

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认购采由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配售。

（二）发行对象

本期债券面向全市场发行（含个人投资者）。

（

１

）网上发行：持有债券登记机构开立的首位为

Ａ

、

Ｂ

、

Ｄ

、

Ｆ

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２

）网下发行：持有债券登记机构开立的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五、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六、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为

５

年期债券，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七、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４．６９％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每年的

３

月

３０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

１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到期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

１

个工

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息。

八、本期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和承销团成员

本期债券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负责组织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本期债券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销商为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和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九、债券信用等级

经上海新世纪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级。

十、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十一、募集资金的验资确认

本期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

５０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发行人

聘请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期债券网上发行认购冻结资金、 网下配售认购冻结资金以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分别出

具了编号为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６４５

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６９１

号和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６９２

号的验资报告。

十二、回购交易安排

经上证所同意，本期债券上市后可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登记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节 债券上市与托管基本情况

一、本期债券上市基本情况

经上证所同意，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起在上证所挂牌交易。 本期债券简称为“

１１

上港

０１

”，上市代码“

１２２０６５

”。

二、本期债券托管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托管证明，本期债券已全部托管在登记公司。

第五节 发行人主要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情况

发行人

２００７

年度的财务报告经安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出具了“安永大华业字（

２００８

）第

２５８

号”标准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发行人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的财务报告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０７７６

号”和“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８２６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会计资料

（一）简要合并财务报表

发行人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以及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的简要合并利润表、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如下：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５５７

，

８３０．５８ ２

，

１７１

，

２１１．１１ １

，

７９１

，

７８０．８５ １

，

４９０

，

２４９．０４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４

，

１７４

，

９９１．０４ ４

，

１６３

，

４８８．００ ４

，

１１６

，

３４８．３８ ４

，

０６４

，

０３８．１９

资产总计

６

，

７３２

，

８２１．６３ ６

，

３３４

，

６９９．１１ ５

，

９０８

，

１２９．２３ ５

，

５５４

，

２８７．２３

流动负债合计

２

，

２３０

，

９８０．０８ １

，

７００

，

６５３．８３ １

，

４９２

，

８８８．７８ １

，

７４６

，

３９４．０４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４９２

，

４０９．９５ ８１７

，

４３２．１１ ８１８

，

２２４．７２ ３６０

，

５９３．８２

负债合计

２

，

７２３

，

３９０．０３ ２

，

５１８

，

０８５．９５ ２

，

３１１

，

１１３．５１ ２

，

１０６

，

９８７．８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

，

３６８

，

９５１．２２ ３

，

２０９

，

２９５．５２ ２

，

９８７

，

５８３．６９ ２

，

８２０

，

１７２．２２

少数股东权益

６４０

，

４８０．３８ ６０７

，

３１７．６５ ６０９

，

４３２．０４ ６２７

，

１２７．１５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４

，

００９

，

４３１．６０ ３

，

８１６

，

６１３．１７ ３

，

５９７

，

０１５．７２ ３

，

４４７

，

２９９．３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

计

６

，

７３２

，

８２１．６３ ６

，

３３４

，

６９９．１１ ５

，

９０８

，

１２９．２３ ５

，

５５４

，

２８７．２３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４０６

，

８４６．１７ １

，

６５４

，

５３４．４７ １

，

８１４

，

０４７．９６ １

，

６３２

，

８３９．７８

营业利润

５３５

，

７１７．１５ ４７６

，

０４１．３６ ６３３

，

２６２．２６ ５５８

，

６１３．４９

利润总额

５８１

，

９７７．９３ ５３８

，

３４２．７４ ７０９

，

８７０．２３ ５５９

，

５８８．９０

净利润

４８９

，

２５４．８３ ４７４

，

２８９．７１ ６０２

，

９５２．２８ ４９７

，

４５５．５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９１

，

５２９．２７ ３７６

，

００４．６１ ４６１

，

９３３．５４ ３６４

，

００２．９９

少数股东损益

９７

，

７２５．５６ ９８

，

２８５．１０ １４１

，

０１８．７３ １３３

，

４５２．５７

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１２

，

５４５．３２ １２３

，

４４９．１４ ３１７

，

８９３．３８ ５０８

，

４４８．３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６

，

４４４．３７ －１０９

，

２７０．６０ －２５７

，

２５２．７９ －１９１

，

５１３．３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４

，

８１４．８０ １６

，

８５１．５４ －２０３

，

９７９．４９ －５３８

，

４４２．５３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７６８．７１ －５２．９８ －２

，

８１８．２５ －２

，

８５５．４３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６０

，

５１７．４４ ３０

，

９７７．１０ －１４６

，

１５７．１５ －２２４

，

３６２．９６

（二）简要母公司财务报表

发行人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简要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以及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的简要母公司利润表、简要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如下：

简要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９９５

，

９０２．８６ １

，

７３２

，

７２８．７８ １

，

３３２

，

７９８．９２ ９６１

，

５５７．０８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

，

４１１

，

９７７．９９ ３

，

３８８

，

０７２．０９ ３

，

３１３

，

６４４．３０ ３

，

３９２

，

６６３．２２

资产总计

５

，

４０７

，

８８０．８５ ５

，

１２０

，

８００．８６ ４

，

６４６

，

４４３．２２ ４

，

３５４

，

２２０．３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８１３

，

６０１．６１ １

，

２４７

，

４５６．２４ ９９５

，

７９４．２７ １

，

２６３

，

２７４．４１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４５８

，

４７９．１２ ７９９

，

７６９．５０ ７９４

，

１９８．６０ ３５０

，

１０４．７９

负债合计

２

，

２７２

，

０８０．７３ ２

，

０４７

，

２２５．７５ １

，

７８９

，

９９２．８７ １

，

６１３

，

３７９．２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３

，

１３５

，

８００．１２ ３

，

０７３

，

５７５．１２ ２

，

８５６

，

４５０．３５ ２

，

７４０

，

８４１．１０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

计

５

，

４０７

，

８８０．８５ ５

，

１２０

，

８００．８６ ４

，

６４６

，

４４３．２２ ４

，

３５４

，

２２０．３０

简要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１８

，

９８６．０６ ５００

，

４００．６７ ５５６

，

９６０．５０ ４８８

，

３６２．３８

营业利润

２９４

，

０９９．１９ ３５３

，

５４３．１９ ３７２

，

９７５．６１ ３５２

，

６８９．２３

利润总额

３３４

，

６０１．４４ ４０２

，

２５０．１２ ４４２

，

６４８．３２ ３５３

，

６５３．４３

净利润

２９３

，

７５２．６０ ３６７

，

０６０．４５ ３９７

，

２１５．５５ ３２９

，

９７８．７０

简要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４

，

２１７．６２ －２２６

，

３３６．２０ －６６．３４ １３３

，

０８６．６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８

，

０９７．５８ １２０

，

４８１．３９ ４

，

１１１．４１ －５４

，

７２４．９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８

，

７３１．２２ １３７

，

５１７．９５ －１２

，

３０５．６５ －４０１

，

７３８．８７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６４．９８ －４７．５０ －４７．５６ －４６．７６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０４

，

７８６．２９ ３１

，

６１５．６４ －８

，

３０８．１４ －３２３

，

４２３．９６

三、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１．１５ １．２８ １．２０ ０．８５

速动比率

１．１０ １．２３ １．１０ ０．８１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报表）

４２．０１ ３９．９８ ３８．５２ ３７．０５

资产负债率（

％

）（合并报表）

４０．４５ ３９．７５ ３９．１２ ３７．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１．６０５０ １．５２８９ １．４２３３ １．３４３５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总资产收益率（

％

）

７．４９ ７．７５ １０．５２ ９．３０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５．９２×４／３ ７．４０ ７．８０ ７．５８

存货周转率（次）

７．７５×４／３ ７．７４ ７．６９ １１．３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０．２４４２ ０．０５８８ ０．１５１４ ０．２４２２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０．１２４１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６９６ －０．１０６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

股收益（元）

全面摊薄

０．１８６５ ０．１７９１ ０．２２０１ ０．１７３４

加权平均

０．１８６５ ０．１７９１ ０．２２０１ ０．１７３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

资产收益率（

％

）

全面摊薄

１１．６２ １１．７２ １５．４６ １２．９１

加权平均

１１．８０ １２．３３ １５．６２ １４．２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

股收益（元）

全面摊薄

０．１６６７ ０．１５０３ ０．１８６４ ０．１６８２

加权平均

０．１６６７ ０．１５０３ ０．１８６４ ０．１６８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

资产收益率（

％

）

全面摊薄

１０．３９ ９．８３ １３．１０ １２．５２

加权平均

１０．５５ １０．３４ １３．２３ １３．８５

注：上述财务指标中除母公司资产负债率指标外，其他均依据合并报表口径计算，各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净额）

／

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每股净资产

＝

期末净资产

／

期末股本总额

总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总资产平均余额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存货平均余额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每股净现金流量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

净利润

－

非经常性损益税后影响数

净资产收益率与每股收益指标根据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修订）的规定计算。

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偿债计划和保障措施

一、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

发行人长期以来经营稳健、财务结构稳定、无不良信用记录，同时也非常注意负债期限结构管理和资金管理。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为

４０．４５％

，流动比率为

１．１５

，速动比率为

１．１０

，利息保障倍数为

１８．１５

倍，负债水平合

理，偿债能力及短期偿债指标均处于较高水平。

本期债券发行后，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公司债务、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和补充流动资金，预计公司的短期负债占比将有所降

低，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进一步提升，从而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宏观经济环境、资本市场状况、国家相

关政策等外部因素以及公司本身的生产经营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到公司的运营状况、盈利能力和现

金流量，若未来公司的经营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负债水平不能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且公司的经营管理出现异常波动，公司

将可能无法按期足额偿付相关债务的本金或利息。

二、本期债券的偿债计划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债券利息将于起息日之后在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间每年的

３

月

３０

日为本期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下同）。 本期债券到期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

最后一期利息。

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的支付将通过债券登记托管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有关规定，由公司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公告中加以说明。

（一）偿债资金来源

本期债券的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公司合并财务报

表营业收入分别为

１４０．６８

亿元、

１６５．４５

亿元、

１８１．４０

亿元、

１６３．２８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５１．２５

亿元、

１２．３４

亿元、

３１．７９

亿元、

５０．８４

亿元。

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公司的营业收入有望进一步提升，经营性现金流也将保持较为充裕的水平，从而为偿还本期债务

本息提供保障。

（二）偿债应急保障方案

１

、流动资产变现

长期以来，发行人财务政策稳健，注重对流动性的管理，资产流动性良好，必要时可以通过流动资产变现来补充偿债资金。截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母公司财务报表口径下流动资产余额为

１９９．５９

亿元，不含存货的流动资产余额为

１９９．３８

亿元。

２

、外部融资渠道通畅

发行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被多家银行授予很高的授信额度，间接债务融资能力强。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合并口径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银行的授信总额度全部折合人

民币约

２１８．６４

亿元，其中已使用授信额度约

３２．４

亿元，尚余授信额度约

１８６

亿元。 公司所有授信的担保方式均为信用，无担保和抵

押，总体而言，公司具有很强的融资能力。

此外，作为

Ａ

股上市公司，发行人经营情况良好，运作规范，盈利能力强，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较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

本市场进行股本融资和债务融资。

三、偿债保障措施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公司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

人员、安排偿债资金、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做好组织协调、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和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一）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公司将制定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业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将进行严格检查，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保证募集资

金的投入、运用、稽核等方面的顺畅运作，并确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并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使用。

（二）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公司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在利息和

到期本金偿付日之前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公司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三）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本期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

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

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四）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

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公司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公司的相关财务资

料，并在公司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五）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公司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的要求制定了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

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债券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作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六）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

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公司将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未按照募集说明

书的规定按时、足额偿付本期债券的利息和

／

或本金；预计到期难以按时、足额偿付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订立可能对公司还本付

息产生重大影响的担保及其他重要合同； 发生或预计将发生超过公司前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以上的重大损失或重大亏损；发

生超过公司前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以上的重大仲裁、诉讼；拟进行标的金额超过公司前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以上的重大资

产处置或重大债务重组；未能履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期债券被暂停转让交易；拟变更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拟变更本期

债券受托管理人；公司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被接管、歇业、解散之事项、申请破产、进入破产程序或其他涉及公司主体变更的情形；

其他可能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发行人承诺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及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关于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决议，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公司将至少采取

如下措施：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四、发行人违约责任

公司保证按照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还本付息安排向债券持有人支付本期债券利息及兑付本期债券本金。 若公

司未按时支付本期债券的本金和

／

或利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代表债券持有人

向公司进行追索，包括采取加速清偿或其他可行的救济措施。 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未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履行其职责，债券

持有人有权直接依法向公司进行追索，并追究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违约责任。

公司承诺按照本期债券基本条款约定的时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利息及兑付债券本金，如果公司不能按时支付利息或在

本期债券到期时未按时兑付本金，对于逾期未付的利息或本金，公司将根据逾期天数按逾期利率向债券持有人支付逾期利息，逾

期利率为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浮

５０％

。

第七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政府主管部门要求和上海新世纪的业务操作规范，在本次评级的信用等级有效期内，上海新世纪将对发行人进行持续

跟踪评级，持续跟踪评级包括持续定期跟踪评级与不定期跟踪评级。

跟踪评级期间，上海新世纪将持续关注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发行人经营或财务状况的重大事件、发行人履行债

务的情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以动态地反映发行人的信用状况。

１

、跟踪评级时间和内容

上海新世纪对发行人的持续跟踪评级的期限为评级报告出具日至失效日。

定期跟踪评级将在本次信用评级报告出具后每

１

年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定期跟踪评级报告与首次评级报告

保持衔接，如定期跟踪评级报告与上次评级报告在结论或重大事项出现差异的，上海新世纪将作特别说明，并分析原因。

不定期跟踪评级自本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进行。 在发生可能影响本次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时，发行人应根据已作出

的书面承诺及时告知上海新世纪相应事项。 上海新世纪持续跟踪评级人员将密切关注与发行人有关的信息，在认为必要时及时

安排不定期跟踪评级并调整或维持原有信用级别。 不定期跟踪评级报告在评级机构向发行人发出 “重大事项跟踪评级告知书”

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提出。

２

、跟踪评级程序

定期跟踪评级前上海新世纪向发行人发送“常规跟踪评级告知书”，不定期跟踪评级前向发行人发送“重大事项跟踪评级告

知书”。

跟踪评级将按照收集评级所需资料、现场调研、评级分析、评级委员会审核、出具评级报告、公告等程序进行。

上海新世纪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债务人、债务人所发行金融产品的投资人、债权代理人、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

求的披露对象进行披露。

在持续跟踪评级报告签署之日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发行人和上海新世纪应在监管部门指定媒体及上海新世纪的网站上公布持

续跟踪评级结果。

第八节 发行人近三年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发行人最近三年在所有重大方面不存在违反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

第九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优化公司

债务结构和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拟偿还的债务主要包括：

序号 债券名称 到期日 本金（亿元）

１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期

短期融资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７

２

２００８

年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期票据

（第一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１５

合计

４２

公司将本着有利于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尽可能节省公司利息费用、满足公司业务运营需要的原则灵活安排偿还公司债务及

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事宜。

第十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期债券发行后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公司运转正常，未发生可能对本期债券的按期足额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重

要事项。

第十一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芦潮港镇同汇路

１

号综合大楼

Ａ

区

４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３５８

号（国际港务大厦）

法定代表人：陆海祜

联系人：姜海涛、石径存、杨蕾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５３３３３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３５３０８６８８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债券上市推荐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２９

楼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项目主办人：郁韡君、王懿

项目协办人：董益盈

项目组人员：金利成、郁韡君、顾晓萱、王懿、董益盈、沈颖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５１５

（三）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愚园路

１６８

号环球世界大厦

１８

层

负责人：吴伯庆

经办律师：陈峥宇、韩春燕、吴颖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２４９６０４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４８９１４６

（四）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南京东路

６１

号

４

楼

法定代表人：朱建弟

经办注册会计师：葛伟俊、肖骅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２１９６５７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２１９６５９

（五）资信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汉口路

３９８

号华盛大厦

１４Ｆ

法定代表人：潘洪萱

评级人员：刘婷婷、熊桦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５０１３４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５００８７２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除本上市公告书披露的资料外，备查文件如下：

（一）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

（二）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四）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五）其他有关上市申请文件。

投资者可至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处查阅本上市公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

发行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7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6

2011

年
4

月
7

日星期四

� � �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１８

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６５

债券简称：

１１

上港

０１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代理债券兑付兑息相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代理发放上

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代码：

１２２０６５

）兑付、兑息资金。 但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兑

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则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

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１８

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６５

债券简称：

１１

上港

０１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所购买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港集团”）向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

盛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上海同盛洋西港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西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及上海同盛洋东

港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东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事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详细内容参见《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临

２０１１－０１５

）。 本公司接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后及时开展并已完成了目标资产的股权过户工作。

一、目标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同盛集团持有的洋西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洋东公司

１００％

股权已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

毕股权过户手续，上述股权持有人变更为上港集团。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进

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７６８

号）。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未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公司尚需就本次

非公开发行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并需向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二、发行人律师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了《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过程的法律意见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其结论意见为： 目标资产洋西公司、 洋东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已经依法完成了转让手续，该等股权变动已经依法履行了必要的批准及登记备案手续。

三、备查文件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上港集团主营业务收入按服务种类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集装箱业务

７１１

，

２９８．３３ ５１．７７％ ７７６

，

２９３．２３ ４８．０１％ ９０７

，

５２０．５０ ５１．２６％ ８１６

，

４１４．５５ ５１．４８％

散杂货业务

１５８

，

１４７．４４ １１．５１％ １９５

，

９５５．９０ １２．１２％ ２０９

，

３４０．５６ １１．８２％ １５６

，

６６１．９０ ９．８８％

港口物流

２４３

，

７１３．２５ １７．７４％ ２７４

，

９３８．２３ １７．００％ ３１３

，

３３５．０４ １７．７０％ ２５８

，

８６１．３８ １６．３２％

港口服务

３０５

，

８４４．２４ ２２．２６％ ４２６

，

４２５．９１ ２６．３７％ ４４０

，

５１０．９３ ２４．８８％ ４１２

，

３１０．７３ ２６．００％

其他

１７

，

４１９．３０ １．２７％ ４７

，

９８６．０５ ２．９７％ １９

，

２６５．６３ １．０９％ １２

，

１０７

，

８０ ０．７６％

各业务分部

内互相抵减

－６２

，

５２７．３２ －４．５５％ －１０４

，

５６４．５０ －６．４７％ －１１９

，

５８３．０１ －６．７５％ －７０

，

３２３．２８ －４．４３％

合计

１

，

３７３

，

８９５．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１

，

６１７

，

０３４．８１ １００．００％ １

，

７７０

，

３８９．６４ １００．００％ １

，

５８６

，

０３３．０８ １００．００％

股票简称：

SST

华新 股票代码：

000010

公告编号：

2011-010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完整
、

准确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

以传真和电子邮件发出，

2011

年

4

月

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

事

9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

下议案：

一、《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二、《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三、《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五、《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六、《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

七、《内部审计制度》；

八、《财务总监工作细则》；

九、《关于控股子公司自贡通达抵押贷款的议案》。

上述议案表决结果均为：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其中八个制度全文披

露媒体均为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自贡通达机器制造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自贡通达），

主要生产

CNG

压缩机。 近日， 根据其公司经营需要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自贡分行、沿滩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分别借款

395

万元和

585

万元（共计

980

万元），

用于购买订单生产

CNG

压缩机及配套设备所需的原材料。 借款形式为抵押贷款，

贷款期限均为壹年。

公司独立董事（朱新会、贺连英、夏鹏）对自贡通达抵押贷款事项，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自贡通达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现根据其公司经营需要，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

增加流动资金；用其自有资产做抵押贷款，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提案内容清楚，附件内容完备、真实。 公司董事会严格执行

公司章程的规定，对该事项进行审议。 程序合法、有效。

其中夏鹏先生补充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须将自贡通达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贷款总规模控制在

1480

万元的额度内，并关注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从公司目前报表情况看，公司现金

短缺，应收账款及存货金额巨大。 从公司

2011

年财务预算资料来看，年度将发生现

金净流出

460

万元，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下一年度现金短缺情况将更为严重。 因此，

公司必须抓紧清理应收账款，努力消化存货库存，改善现金流状况。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6

日

北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４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网下配售股票上市流通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０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原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

由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星期日）为周末休市，因此上市流通日顺延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８７

号文件核准，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和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１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２６

元；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８００

万股，配售发行结果已

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于本公司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起锁定

３

个月后方可上市流

通，现锁定期将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起上市流通（原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由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星期日）为周末休市，因此上市流通日顺延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本次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发行的

８００

万股股票上市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６７

，

５２０

，

０００ －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９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１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９

，

９２０

，

０００ － － ５９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２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８０

，

１９４

，

４２０ － － １８０

，

１９４

，

４２０

３

、境外法人持股

８９

，

８８０

，

０００ － － ８９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４

、境内自然人

２９

，

５２５

，

５８０ － － ２９

，

５２５

，

５８０

５

、网下配售股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三、总股本

４００

，

５２０

，

０００ － － ４００

，

５２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670

证券简称：

S*ST

天发 公告编号：

2011-010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及股改进展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本公司因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已于

2007

年

4

月

30

日披露

2006

年年报后

暂停上市交易，

2007

年

5

月

25

日公司股票正式被深圳证券交易所通知暂停上市。 现就公司恢复上市以

及股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恢复上市工作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08

年

4

月

30

日公布了《

2007

年年度报告》，按照有关规定，在

2008

年

5

月

7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 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08

年

5

月

12

日正式受理公司关于恢复股

票上市的申请，并要求公司补充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资料。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本）

14.2.15

条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同意受

理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的三十个交易日内将作出是否核准公司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

(

补充提供材料期

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

。

目前，公司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补充提交申请恢复上市的相关资料，若在规定期限内本

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股改进展情况

1

、相关股权分置改革的情况

本公司于

2009

年

3

月启动股权分置改革， 并于

2009

年

4

月

20

日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经表决，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获得通过。

本公司已于

2009

年

4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对此进行了披露。

本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启动股权分置改革， 并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

议，经表决，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获得通过。

本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对此进行了披露。

2

、股权分置改革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尚未收到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再次启动股权分置改革程序的书面动议。

3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4

、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

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

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6

日


